
上 海 大 学 教 务 处

教务处【2020】7 号

关于做好 2019-2020 学年冬季学期期末考试工作的通知

各学院(系)及相关部门：

根据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教育部、上海市委市政府、市教卫工作党委

市教委关于进一步加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要求，学校按照“在线先开课，学

生不返校”的原则，于 3月 2日起开展在线教学。按照学校在线教学的安排，现

对本学期期末考试作如下安排：

一、考试方式及日程安排

本学期考试分为教师自主安排考、学校统一安排时间线上考试、返校后统一

安排时间考试三种。

1．教师自主安排考：为了防止学生课程考试时间冲突，原则上由任课教师

在其课程的上课时间自主安排考试。

2．学校统一安排线上考试：3月 30 日至 4月 3日进行，具体考试时间另行

通知。

3．学校统一安排线下考试：根据学生返校时间另行安排。

4．采用线上考试的课程可使用学校的线上教学平台或其他平台。

二、考试组织

1． 结合学科专业和课程特点，注重学生能力和素质考核，鼓励任课教师积

极创新考核方法，制定课程考核方案。

2．任课教师应通过线上教学平台提前告知学生课程考试方案。对线上考试



时间冲突或线上考试有特殊困难的部分学生，经学院审核，教务处备案，在返校

后组织考核。

3．任课教师对考试中可能出现的意外情况要有预案，在考试前应对所依托

的考试平台进行考前测试，正式考试按照已确定的时间安排进行。

4．结合线上考试的特点，任课教师要明确考试规则，严格考试纪律，严把

考试关。

5．学院要加强考试的组织和监督，对课程考试中可能出现的意外情况制定

预案。

三、成绩登录

1．所有课程的平时成绩在冬季学期十一周周一（3月 30 日）24：00 前登录。

2．教师自主安排考、学校统一安排时间线上考试的课程，期末成绩在春季

学期第一周周三（4月 8日）15：00 前登录。

3.学校统一安排线下考试的课程，成绩登录另行通知。

四、归档工作

根据《上海大学教学档案管理制度及工作规范》的文件精神，结合本次冬季

学期期末考试考核方式多样化信息化的实际情况，做好平时成绩、平时成绩的主

要依据材料、学生答题试卷、参考答案、评分依据等材料的收集与归档工作。原

则上优先考虑用纸质文件归档，如无法纸质文件归档的材料，各学院可做好电子

归档具体要求及相关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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